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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毛」處理鉅額「黑金」時序表
第一筆捐款

2013年10月18日：

2013年11月22日：

2013年11月24日：

2013年11月26日：

2014年7月22日：

2014年7月31日：

2014年8月11日：

2014年9月24日
前不久：

2014年9月15日
及22日：

2014年9月24日：

2014年9月26日：

第二筆捐款
2014年6月：

2014年7月22日：

至今：

■資料來源：本報資料庫及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調查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黎智英在匯豐銀行觀塘分行購買一張50萬元的本
票，抬頭為梁國雄

梁國雄將50萬元存進個人戶口

黃浩銘向徐子晉作口頭指示，指梁國雄將會代社民
連收取一筆50萬元的捐款，而徐當時並不知道捐
款人身份

梁國雄以現金形式提取50萬元，同日將款項交予
王學今，預備用作應付社民連未來的訟費，王將款
項拆細，存進兩間不同銀行的兩個個人戶口，但王
沒有發出收據

梁國雄被揭發收受黎智英捐款

黎智英發出證明書，稱自己大約於2013年11月向
社民連捐出50萬元，並委託梁國雄代社民連收取

社民連行政委員會決定，就黎智英的50萬元捐款
發出證明書，簽署人為徐子晉，但發出日期為
2014年8月6日。徐聲稱只是按社民連的指示行事

王學今收到孖士打律師行的函件，要求由其所屬律
師樓代表的曾健成支付訟費，為801,473元。曾健
成回覆王，指訟費由社民連支付。吳文遠聯絡王，
確定須支付的數額，後有社民連成員（應是徐子
晉）指示王，將梁國雄給予他的50萬元支付部分
訟費

社民連行政委員會決定為曾健成支付訟費，並指示
徐子晉從社民連的銀行戶口提取301,473元，並動
用梁國雄從黎智英收取的50萬元

徐子晉發出一張301,473元的支票予王學今所屬的
律師樓，王將50萬元存入所屬律師樓的銀行戶
口，並發出收據予曾健成，付款人為王本人

王學今所屬的律師樓以兩張支票，向孖士打律師行
的律師支付曾健成的訟費

黎智英再向梁國雄捐出50萬元

梁國雄被揭發收受黎智英捐款

梁國雄否認收取該筆捐款

去年，「社民連」主席梁國雄「長
毛」被揭「收黎金自肥」後，香港文

匯報獨家調查發現，原先以有限公司形式運作的
「社民連」，2013年突然主動向公司註冊處申請
清盤，並於去年2月正式解散有限公司，改為以社
團形式運作。碰巧的是，「長毛」隨即在同年6月
被揭收取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第二筆50萬元
的捐款。當時，有法律界及會計界人士質疑，由
於社團無需提交核數師報告及公司年報，透明度
比有限公司為低，質疑社民連這種「金蟬換殼」

手法，有逃避監管、隱瞞捐款來源之嫌。

公司改社團 更易瞞財源
為求欺騙全港市民，「長毛」不單屢改口風隱瞞

事實外，更離譜借「金蟬換殼」手法，以逃避監管
及隱瞞捐款來源。去年8月6日，本報獨家調查發
現，「社民連」早於2010年12月10日成立「擔保
有限公司」，名字為「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
但於2013年7月5日，「社民連」向公司註冊處提
交「有償債能力證明書」，展開自動清盤程序，並

由兩名公司董事簽名，包括時任外務副主席吳文遠
及前主席陶君行。
去年2月25日，「社會民主連線有限公司」正式

解散，自此，「社民連」僅以社團形式運作。當時
有法律界人士分析指，以社團形式運作，最大「好
處」是不用公開賬目，而公司註冊法律規定有限公
司每年要找註冊會計師核數，並提交核數師報告，
「社團註冊就不用了。」有會計界人士亦指出，
「擔保有限公司」每年要提交核數師報告及公司年
報，社團則不用；根據稅務條例，無論有限公司、
無限公司或社團，都要向稅務局報稅，但「社團就
只靠自己申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
0� 社民連「換殼」吸「黑金」

肥佬黎扮「失憶」50萬黑金「失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立法會

議員梁國雄被指於2013年10月及2014年6月
兩次收取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各一筆50萬
元「黑金」，但未按規定申報，把該等捐款登
記為個人利益。雖然梁國雄在調查期間堅稱，
未收過第二筆50萬元捐款。惟調查口供卻披
露，該筆款項原來已由梁國雄退回黎智英，並
改給予社民連，並非黎智英沒有給予梁國雄本
人。惟黎智英期間以「不記得」、「不知道」
搪塞過去，令該筆「迷失」捐款難再跟進。
去年7月曝光的一批密件顯示，黎智英先後

兩次向梁國雄捐款50萬元，證據確鑿。不

過，梁國雄去年8月曾對第二筆捐款表示「冇
呢件事」，「個人無收過」該筆捐款，大玩
語言偽術。

變更支票抬頭 黎咬定「不記得」
今年7月2日，議監會就梁國雄的個案盤問

黎智英。根據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調查報告，有關黎智英作供時的逐字記錄顯
示，自由黨議員易志明向黎智英提到，梁國雄
曾將第二次50萬元捐款退回，然後要求黎智英
「另開1張(支票)給社民連」。他質問黎智
英：「你覺得，他為何今次這麼麻煩呢？」

黎智英當時辯稱不知內情，推說捐款細節是
由其同事處理，「我不知道為何要處理(改支票
抬頭)的原因，有cheque給我便簽，我是這麼
簡單的。」又稱「你現在問我，我當然不記得
了，當時我當然知道才再簽。」易志明追問，
假設黎智英再有機會向政黨捐款，是否以後都
不會捐給個人，而會直接捐給政黨？黎智英則
回答：「以後才算吧，以後已不是這宗個案的
範圍了。」
由於委員會並未取得任何證據，顯示梁國雄

確有收取該筆捐款，遂決定無須就該筆指稱的
捐款採取進一步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經常聲言香港出現「官商勾結」的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被揭
發私袋「禍港四人幫」之首、壹傳
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的「政治黑
金」，震驚政壇。在昨日調查報告
公佈後，「長毛」雖獲放生，但他
昨日承認，「事件不會就此完結，
仍有其他執法機構在監察中。」
「長毛」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回

應委員會裁決時聲稱，他「已就事
件向公眾道歉，認為過程中可以處

理得更好」，又聲言自己當初不希
望公開捐款人的名字，才先存入個
人名下戶口，處理手法「不盡理
想」，日後可以做得更好。
被問到如何解釋社民連於去年8月

11日的會議上，決定發出一份日期
為同月6日的證明書，證明已收捐款
的安排，長毛就以「不知道」三個
字為自己開脫。不過，他心裡明白
事態嚴重，更承認「事件不會就此
完結，仍有其他執法機構在監察
中」。

長毛知衰 認「事件未完」

洗黑錢及偽造文件所干犯條例
條例

香港法例第四五五
章《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第二十五條

香港法例第二百章
《刑事罪行條例》第
七十一條

《社團條例》第一
百五十一章第五(D)條

條例內容

任何人若干犯「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的財產」罪
行，循公訴程序定罪後，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14年；或循簡易程序定罪
後，可判處罰款50萬元及監禁3年。

任何人製造虛假文書，意圖由其本人或他人藉使用該文書而誘使另一人接
受該文書為真文書，並因接受該文書為真文書而作出或不作某些作為，以致
對該另一人或其他人不利，則該名首述的人即犯偽造的罪行，一經循公訴程
序定罪，可處監禁14年。

由行政長官委任的社團事務主任在諮詢保安局局長後，可取消任何社團或
分支機構的註冊，如當局有理由相信，取消該社團或分支機構的註冊，是維
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者；或如
該社團或分支機構是政治性團體，並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台灣政治性組織有
聯繫。 ■製表：記者 李自明

長毛「後補證據」極離譜
收「黑金」被揭發 黎智英社民連發證明書「補鑊」

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

雄在2013年至去年間，收取

「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

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兩筆共

100萬元捐款，更未有向立法會申報。立法會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昨日發表報告，顯

示梁國雄在反對派委員涉嫌包庇下

「甩難」，針對他的投訴不成立，但

報告也顯示多項疑點，如事件在去年

7月被揭發後，黎智英及社民連才發

出證明書，稱黎智英給予梁國雄的一

筆50萬元捐款是捐給社民連的，做法有

如「補鑊」。同時，梁國雄聲稱該50萬

元是用以支付社民連成員訟費，但

該50萬元的本票除了以「梁國雄」

為抬頭外，捐款用途也沒有

任何記錄，處理過程更是異

常複雜，被建制派委員批評是

「不合常理、難以想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網民創作漫畫促李卓人網民創作漫畫促李卓人、、
長毛交代收長毛交代收「「黑金黑金」」內幕內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長毛昨日長毛昨日「「知知
衰衰」，」，承認涉嫌收承認涉嫌收
受黑金事件尚未完受黑金事件尚未完
結結，，仍有其他執法仍有其他執法
機構在監察機構在監察。。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雖暫時「甩身」，
但在聆訊中，他被揭發涉嫌偽造文件，屬嚴重罪行。委員會聆訊揭發，梁國雄
在8月11日社民連的行政委員會上，要求該黨發出證明書，證明他是代社民連
收取黎智英50萬元捐款，但該證明書的日期卻是8月6日。梁國雄在被追問
時，就以這是「政治組織的內部運作」為由，拒絕回應。
在聆訊中，身為委員會主席的葉國謙，問到由長毛自己提交、由社民連的財
政徐子晉代該黨行政委員會簽署，確認他代表社民連收取了黎智英50萬元捐款
的證明書。他指出，該份證明書是在「2014年8月6日」發出的，但事實上，長
毛是在數天後，即8月11日在行政委員會上要求發出證明書，「為甚麼證明書
會在8月6日發出？」

證明書發出日期可疑
梁國雄最初詐傻扮懵，稱：「我記不起。我不記得有關事宜，已過去了一

整年。」不過，葉國謙即詰問道：「你記不起，但我想向你提供的是，你們
（社民連）向我們提供的資料顯示，是在你們行政委員會2014年8月11日的
會議上決定發出，不過那封信的日期是8月6日。」此時，長毛發難道：「我
不會告訴你社民連內部決策的事。」
葉國謙其後一再追問，但長毛都以「涉及到社民連開會或決策的過程，我

是不會回答你的」。其後，議員易志明追問，「我想問為何（證明書）要
date back(追溯)？」長毛即耍無賴道：「你們認為是date back，但可能社民連
的安排不是date back的……」易志明反駁道：「11日才召開一個實質的會
議，但文件寫着的是6日，你都不覺得是date back？」
梁國雄此時無法招架，再次語無倫次地發難道：「如果……很簡單，我不
會回答你這個問題。社民連內部怎樣處理撰寫這份證明的問題，不是你們要知道的東西，問題
是社民連有否把……你是否相信社民連寫出來的那份東西而已，對嗎？你可以說因為這是不合
情理的，我覺得這是不會發生的，都是可以的，是嗎？因為每個黨的決策有不同，它授權哪人
做甚麼都是有不同的，是嗎？你可能設想是執委會決定了他才可以寫，但是否一定是這樣呢？
因為你的智慧和你的組黨經驗與我們不同，『老兄』，是嗎？就是這麼簡單。」

■梁國雄於2014年8月19日（即事
件被揭發後）才證明自己於2013年
11月收受黎智英捐款，才急急「補
鑊」向立法會議監會解釋。

■梁國雄向議監
會秘書梁紹基聲
稱自己為避免引
起公眾疑慮，所
以要求黎智英再
寫一張以社民連
做抬頭的支票，
所以支票日期為
10月29日。

■經傳媒將有關
事件曝光後，社
民 連 替 梁 國 雄
「補飛」，試圖
證明梁曾代黨收
黎智英的捐款。

香港文匯報等報章去年7月揭發，黎智英在2013年10
月購買一張50萬元的本票，抬頭為「梁國雄」，但

根據委員會報告，梁國雄聲稱自己在2013年11月收取黎
智英50萬元的捐款，是代社民連收取的。委員會向梁國
雄取證時，梁聲稱接受捐款一事由自己決定，而他隨後將
收到捐款一事知會社民連其他成員，但他拒絕向委員會披
露成員身份，顯得相當神秘。就連社民連財政徐子晉也在
作供時稱，只知道梁國雄將會代社民連收取50萬元捐
款，而不知道捐款人身份。

社民連證明書「時光倒流」5日前
梁國雄聲稱，該50萬元是代社民連收取的，不過本票抬

頭為「梁國雄」而非「社民連」。他解釋稱，黎智英透過他
向社民連捐款，是因為他是社民連的主席，且黎智英與他較
為熟悉。黎智英作供時聲言，他的所有捐款都是給予政黨而
非個人，並把捐款決定完全交予其心腹Mark Simon負責執
行，而他沒有需要知道Mark Simon執行決定的細節。
報告又披露，黎智英在去年7月31日發出證明書，稱自

己大約於2013年11月向社民連捐出50萬元，並委託梁國
雄代社民連收取。去年8月11日，社民連行政委員會決定
發出證明書，稱社民連透過梁國雄收取黎智英50萬元捐
款，並將發出日期追溯至去年8月6日。不過，事件在去
年7月22日被揭發，雙方於一周後才發出證明書，有為梁
國雄私袋捐款「補鑊」之嫌。
社民連於去年8月11日決定就捐款發出證明書，但發出

日期卻時光倒流至5日前，做法惹人質疑。在證明書上簽
署的徐子晉稱，自己是按社民連行政委員會的指示行事，

而他不知道行政委員會指示他把發出日期追溯至較早日期
的原因。梁國雄就聲稱，不記得自己有否參與發出證明書
的決定，也不會回答社民連如何作出該項決定的問題，因
涉及社民連的內部運作。

50萬稱替成員交訟費 過程「歷盡艱辛」
梁國雄在事件被揭發後聲言，該50萬元是用以支付社

民連成員訟費。報告描述了該50萬元如何「歷盡艱辛」
才用以交訟費：2013年11月22日，梁國雄將50萬元存進
個人戶口；2013年11月26日，梁國雄以現金形式提取50
萬元，同日將款項交予律師王學今，預備用作應付社民連
成員未來的訟費；去年9月、即事件被揭發後，王學今收
到孖士打律師行的函件，要求由其所屬律師樓代表的社民
連成員「阿牛」曾健成支付訟費，社民連副主席吳文遠聯
絡王，確定須支付的數額，後有社民連成員指示王，將梁
國雄給予他的50萬元支付部分訟費；去年9月24日，王
學今將50萬元存入所屬律師樓的銀行戶口；最終在去年9
月26日，王學今所屬的律師樓以兩張支票，向孖士打律
師行的律師支付曾健成的訟費。
調查報告總結，林健鋒、易志明及陳婉嫻對於梁國雄的

解釋存疑。他們認為，接受捐款的決定是由梁國雄自己作
出的；關於社民連就捐款如何使用所作的決定，沒有任
何記錄；「代收」款項執業律師王學今在處理有關款項時
過程不合常理、難以想像，而梁國雄也承認他是日後可能
需動用該筆捐款以支付訟費的社民連成員之一，故認為投
訴成立。不過，在反對派3名議員反對下，主席葉國謙須
按慣例投反對票，最終「放生」了梁國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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